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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铁路行车事故处理规则 

(1999 年 12 月 25 日铁道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，

自 200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1987 年 12 月 10 日铁道

部发布的《铁路行车事故处理规则》(铁安监

〔1987〕1102 号)同时废止。) 

【正文】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 1．0．1 条  为了及时正确处理铁路行车事

故，维护铁路运输秩序，贯彻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

主“的方针，使铁路运输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

务，制定本规则。 

第 1．0．2 条  本规则适用于国家铁路企业和国

家铁路企业参股并委托国家铁路企业经营的地方铁

路。国家铁路企业的机车，车辆，客、货列车在地

方铁路营运时发生的事故按本规则办理。地方铁路

自营范围内的区段可比照本规则自行制定行车事故

处理规则。 

第 1．0．3 条  凡因违反规章制度、违反劳动纪

律、技术设备不良及其他原因，在行车中造成人员

伤亡、设备损坏、经济损失、影响正常行车或危及

行车安全的，均构成行车事故。 

第 1．0．4 条  发生行车事故，应采取积极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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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迅速抢救，尽量减少损失。 

第 1．0．5 条  处理事故要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有

关法规、规章为准绳，认真调查分析，查明原因，

分清责任，吸取教训，制定对策。对事故责任者，

应根据事故性质和情节，予以批评教育、经济处

罚、行政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。事故性质、情节

严重的，要按有关规定逐级追究领导责任。 

第 1．0．6 条  各级行车安全监察机构是铁路行

车事故调查处理的主管部门。 

铁道部安全监察特派员办事处依据本规则参与所

辖区域发生的行车重大、大事故调查并提出定性、

定责建议。 

第二章  行车事故分类 

按照事故的性质、损失及对行车造成的影响，

行车事故分为特别重大事故、重大事故、大事故、

险性事故和一般事故。 

第一节特别重大事故构成条件 

第 2．1．1 条  列车发生冲突、脱轨、火灾、爆

炸或调车作业(包括机车车辆整备作业)发生冲突、

脱轨，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为特别重大事故： 

1．人员死亡 50 人及以上。 

2．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万元及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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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 重大事故的分类及构成条件 

第 2．2．1 条  客运列车发生冲突、脱轨、火灾

或爆炸，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为重大事故。 

一、繁忙干线 

1．人员死亡 3 人及以上或死亡、重伤 5 人及以

上。 

2．单线或双线之一线行车中断或延误本列满 3

小时，双线行车中断满 2小时。 

3．客车中途摘车 2辆。 

4．机车大破 1台。 

5．客车报废 1辆或大破 2辆。 

6．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及以上。 

二、干线 

1．人员死亡 3 人及以上或死亡、重伤 5 人及以

上。 

2．单线或双线之一线行车中断或延误本列满 4

小时，双线行车中断满 3小时。 

3．客车中途摘车 2辆。 

4．机车大破 1台。 

5．客车报废 1辆或大破 2辆。 

6．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及以上。 

三、其他线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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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人员死亡 3 人及以上或死亡、重伤 5 人及以

上。 

2．行车中断或延误本列满 6小时。 

3．客车中途摘车 2辆。 

4．机车大破 1台。 

5．客车报废 1辆或大破 2辆。 

6．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及以上。 

第 2．2．2 条  其他列车发生冲突、脱轨、火灾

或爆炸，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为重大事故。 

一、繁忙干线 

1．人员死亡 3 人及以上或死亡、重伤 5 人及以

上。 

2．单线或双线之一线行车中断满 4 小时，双线

行车中断满 3小时。 

3．机车、车辆脱轨 6辆(台)及以上。 

4．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及以上。 

二、干线 

1．人员死亡 3 人及以上或死亡、重伤 5 人及以

上。 

2．单线或双线之一线行车中断满 6 小时，双线

行车中断满 4小时。 

3．机车、车辆脱轨 8辆(台)及以上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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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及以上。 

三、其他线路 

1．人员死亡 3 人及以上或死亡、重伤 5 人及以

上。 

2．行车中断满 8小时。 

3．机车、车辆脱轨 10 辆(台)及以上。 

4．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及以上。 

第 2．2．3 条  调车作业(包括机车车辆整备作

业)发生冲突或脱轨，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为重大事

故。 

1．人员死亡 3 人及以上或死亡、重伤 5 人及以

上。 

2．繁忙干线单线或双线之一线行车中断满 4 小

时，双线行车中断满 3 小时；干线单线或双线之一

线行车中断满 6 小时，双线行车中断满 4 小时；其

他线路行车中断满 8小时。 

3．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及以上。 

第三节大事故的分类及构成条件 

第 2．3．1 条  客运列车发生冲突、脱轨、火灾

或爆炸，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为大事故。 

一、繁忙干线 

1．单线或双线之一线行车中断或延误本列满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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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，双线行车中断满 1小时。 

2．客车中途摘车 1辆。 

3．机车中破 1台。 

4．客车中破 1辆。 

5．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及以上。 

二、干线 

1．单线或双线之一线行车中断或延误本列满 3

小时，双线行车中断满 2小时。 

2．客车中途摘车 1辆。 

3．机车中破 1台。 

4．客车中破 1辆。 

5．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及以上。 

三、其他线路 

1．行车中断或延误本列满 4小时。 

2．客车中途摘车 1辆。 

3．机车中破 1台。 

4．客车中破 1辆。 

5．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及以上。 

第 2．3．2 条  其他列车发生冲突、脱轨、火灾

或爆炸，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为大事故。 

一、繁忙干线 

1．单线或双线之一线行车中断满 3 小时，双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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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车中断满 2小时。 

2．机车、车辆脱轨 3辆(台)。 

3．直接经济损失 200 万元及以上。 

二、干线 

1．单线或双线之一线行车中断满 4 小时，双线

行车中断满 3小时。 

2．机车、车辆脱轨 4辆(台)。 

3．直接经济损失 200 万元及以上。 

三、其他线路 

1．行车中断满 6小时。 

2．机车、车辆脱轨 4辆(台)。 

3．直接经济损失 200 万元及以上。 

第 2．3．3 条  调车作业(包括机车车辆整备作

业)发生冲突或脱轨，造成下列后果之一时： 

1．繁忙干线单线或双线之一线行车中断满 3 小

时，双线中断满 2 小时；干线单线或双线之一线行

车中断满 4 小时，双线行车中断满 3 小时；其他线

路行车中断满 6小时。 

2．直接经济损失 200 万元及以上。 

第四节险性事故 

第 2．4．1 条  造成下列后果之一，但损害后果

不够大事故条件的为险性事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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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列车冲突。 

2．列车脱轨。 

3．向占用区间发出列车。 

4．向占用线接入列车。 

5．未准备好进路接、发列车。 

6．未办或错办闭塞发出列车。 

7．列车冒进信号或越过警冲标。 

8．机车、车辆溜入区间或站内。 

9．列车中机车、车辆制动梁或下拉杆脱落。 

10．列车在区间碰撞轻型车辆、小车、路料及施

工机械。 

11．列车中机车、车辆、动车、重型轨道车断

轴。 

12．接触网塌网、坠落、倒杆刮上客运列车。 

13．关闭折角塞门开出列车。 

14．列车运行中刮坏行车设备或货物坠落损坏行

车设备。 

15．其他(性质严重的列车事故，经铁路局决定

列入本项)。 

第五节一般事故 

第 2．5．1 条  造成下列后果之一，但损害后

果不够大事故及险性事故条件的事故为一般事故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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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事故分为Ａ类、Ｂ类。 

Ａ类一般事故： 

Ａ1．调车冲突。 

Ａ2．调车脱轨。 

Ａ3．挤道岔。 

Ａ4．错办或未及时办理信号招致列车停车。 

Ａ5．错误办理行车凭证发车或耽误列车。 

Ａ6．调车作业碰轧脱轨器或防护信号。 

Ａ7．列车分离。 

Ａ8．施工、检修、清扫设备耽误列车。 

Ａ9．行车值班、值乘人员违反劳动纪律、作业

纪律耽误列车。 

Ａ10．列车发生火灾或爆炸。 

Ａ11．滥用紧急制动阀耽误列车。 

Ａ12．擅自发车、开车、停车，错办通过或在区

间乘降所错误通过。 

Ａ13．列车拉铁鞋开车。 

Ａ14．漏发、错发、漏传、错传命令耽误列车。 

Ａ15．错误操纵及使用行车设备耽误列车。 

Ａ16．使用轻型车辆、小车及施工机械耽误列

车。 

Ａ17．其他(经铁路局、分局决定算事故的列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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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)。 

Ｂ类一般事故： 

Ｂ1．机车故障耽误列车。 

Ｂ2．车辆故障耽误列车。 

(1)车辆燃轴； 

(2)其他配件。 

Ｂ3．线路、桥梁、隧道设备不良耽误列车。 

Ｂ4．水害、塌方、落石耽误列车。 

Ｂ5．动车、重型轨道车故障耽误列车。 

Ｂ6．信号、通信设备故障耽误列车。 

(1)信号设备； 

(2)通信设备。 

Ｂ7．供电、给水设备故障耽误列车。 

(1)牵引供电设备； 

(2)信号供电设备； 

(3)给水设备。 

第三章  行车事故通报 

第 3．0．1 条  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以及重大、大

事故时，按下列规定通报： 

在区间发生时，由运转车长(无运转车长时为司

机)立即报告分局(无分局的为铁路局，以下同)列车

调度员。如不可能，则报告最近车站值班员，转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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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局列车调度员。在站内或段管线内发生时，由

站、段长直接报告分局列车调度员。报告事项如

下： 

1．发生的月、日、时、分； 

2．发生的地点(线别、站名，或区间、公里、

米)； 

3．列车车次、种类、机车型号、牵引辆数、吨

数、计长、关系人姓名； 

4．事故概况及原因的初步判断； 

5．人员伤亡情况及机车、车辆、线路损坏情

况； 

6．双线区间是否影响另一线； 

7．是否需要救护车、救援列车或起重机。 

如发生列车冲突、脱轨或其他严重事故，当时虽

未判明是否构成特别重大、重大、大事故，亦应按

本条规定通报。 

第 3．0．2 条  铁路分局列车调度员接到事故通

报后，立即报告调度值班主任。如需要救援列车或

救援队时，应立即发布出动命令。分局调度值班主

任，除立即报告铁路局调度值班科长外，应同时通

报下列人员，迅速赶赴现场： 

1．救援列车主任及救援队长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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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分局长、有关副分局长； 

3．公安处长； 

4．分局安全监察室主任、有关分处长(科长)； 

5．有关车站站长及车务、列车、客运、机务、

车辆、工务、电务、供电、水电、生活等段段长和

医疗单位负责人。 

有关单位接到事故通报后，应立即通报有关铁路

公安派出所。如发生列车火灾或爆炸事故时，还应

立即通报当地公安消防部门。 

第 3．0．3 条  铁路局调度值班科长接到事故通

报后，立即报告铁路局长、有关副局长、安全监察

室主任(值班监察)、有关业务处长、公安局局长及

铁道部调度员。 

同时，由铁路局安全监察室主任或值班监察报告

铁道部安全监察司值班监察。 

第 3．0．4 条  客运列车发生冲突、脱轨、火灾

或爆炸事故后，按第 3．0．3 条规定，必须在 1 小

时内报告铁道部调度员和铁道部安全监察司值班监

察。 

第 3．0．5 条  铁道部调度员接到事故通报后，

立即报告值班处长。值班处长报告运输局局长、安

全监察司司长、公安局局长(或值班室)及部长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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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。由部长办公室报告总调度长、主管副部长、部

长。 

铁道部安全监察司值班监察接到事故通报后，立

即报告安全监察司司长、副司长及部长办公室，并

由司长或副司长报告总调度长、主管副部长、部

长。 

第 3．0．6 条  有关特别重大事故及重大、大事

故的通话，按”117“应急通信级别，按”立接制

“紧急办理。 

第 3．0．7 条  发生险性及一般事故时，按下列

规定通报： 

1．在区间发生时，由运转车长(无运转车长时为

司机)或施工领导人立即报告分局列车调度员。如不

可能，则报告最近车站值班员，转报分局列车调度

员。在站内或段管线内发生时，由站、段长直接报

告分局列车调度员。报告事项同第 3．0．1 条  内

容。 

2．铁路分局列车调度员接到险性事故通报后，

及时向有关领导及有关单位通报，并向铁路局列车

调度员报告。如需要救援列车或救援队时，应立即

发布出动命令。铁路局列车调度员接到险性事故通

报后，及时报告铁道部调度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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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．0．8 条  铁路分局列车调度员应将每件

行车事故及时填写”行车事故概况表“(安监报－

1)，同时报铁路局列车调度员及抄送铁路局、分局

安全监察室。铁道部调度员接到特别重大、重大、

大事故及险性事故报告后，及时填写”行车事故概

况表“，并通知铁道部安全监察司。发生特别重

大、重大、大事故时，各级安全监察部门及有关业

务部门应将详细情况及时逐级报告上级主管业务部

门。 

第四章行车事故的调查和处理 

第 4．0．1 条  特别重大事故按国务院 34 号令

发布施行的《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暂行规定》调

查处理。 

重大事故由铁路局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，由铁道

部审查批复；大事故由铁路局调查处理，并报铁道

部备案。重大、大事故涉及的两个铁路局(其他有关

单位，下同)意见不一致时，各自向铁道部提出事故

调查处理报告，由铁道部审查裁决。 

险性事故由发生事故的铁路分局调查处理，涉及

两个分局意见不一致时，由铁路局审查裁决。 

一般事故由基层单位调查处理，涉及两个分局

意见不一致时，由铁路局裁决。涉及本分局两个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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